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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厅（局、委）： 我部于2001年10

月公布了《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培训管理规定》

（2001年第7号令），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。从目前准备工

作的情况看，大部分地方由于领导重视，组织得力，工作进

展比较顺利，但仍有一些地方在实施准备工作中存在障碍和

问题，进度滞后。为避免出现因管理部门工作原因造成营运

驾驶员被罚款的问题，同时考虑到各地正在进行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审验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暂缓对无从业资格证的营运

驾驶员进行处罚。现就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要

按照《关于对〈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培训管理规定〉

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的通知》（厅公路字〔2002〕144号）

的要求进行认真检查，对不能如期完成培训、发证的地方，

必须查明原因，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加大工作力度，

在2002 年9月30日之前必须完成准备工作。 二、2002年7月1日

至9月30日为检查整改期，各级运政机构要加大检查力度，对

于没有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，要做好记录并限期整改，但不

予处罚。各地从2002年10月1日起开始对营运驾驶员的从业资

格证进行检查、处罚。 三、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必须持证上

岗。在2002年9月30日以前，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操作证》和

《从业资格证》同时有效。 请各地速将《通知》精神传达到

各级运政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，并严格监督执行，保证营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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